冀应急函〔2021〕59号

河北省应急管理厅
关于征求《选矿厂安全生产基本条件》

（征求意见稿）意见的函
 
为进一步做好选矿厂安全生产监管工作，有效规范和统一选矿厂安全生产基本条件，根据河北省安全生产地方标准制修订计划，省应急管理厅组织起草了河北省地方标准《选矿厂安全生产基本条件》征求意见稿（见附件1）及其起草说明（见附件2）。现就该地方标准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日期为2021年6月23日，反馈意见请填写《河北省地方标准征求意见表》（见附件3）并发送至电子邮箱hbyjglt＠163.com。 联系人及电话：魏景瑞、张阳，0311-87806081。
 
附件：1.《选矿厂安全生产基本条件》征求意见稿
2.《选矿厂安全生产基本条件》征求意见稿编

 HYPERLINK "http://www.mem.gov.cn/gk/zfxxgkpt/fdzdgknr/202104/W020210426692118342058.pdf" 制说明
3.河北省地方标准征求意见表
河北省应急管理厅

                            2021年6月3日

附件1

选矿厂安全生产基本条件

（征求意见稿）

1 范围
1.1 本标准规定了选矿厂应具备的安全生产基本条件。 

1.2 本标准适用于河北省行政区域内冶金、有色、化工、建材等行业的选矿厂。 

本标准不适用于选煤厂和核工业铀矿冶厂。

2 引用标准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4053 固定式钢梯及平台安全要求
　　GB 6067 起重机械安全规程

GB l4161 矿山安全标志

GB 14784 带式输送机安全规范 

GB 18152 选矿安全规程

GB 29510 个体防护装备配备基本要求

GB 50016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070 矿山电力设计标准

GB 50187 工业企业总平面设计规范

GB 50612 冶金矿山选矿厂工艺设计规范

GB 50782 有色金属选矿厂工艺设计规范

GB/T8196 机械安全防护装置固定式和活动式防护装置的设计与制造一般要求
AQ/T2075 金属非金属矿山在用设备设施安全检测检验目录
DB13/T2929 金属非金属矿山选矿厂从业人员安全生产培训大纲及考核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3.1 选矿
　　利用不同矿物的物理、物理化学或化学性质上的差异，在特定的工艺设备条件下使矿石中的有用矿物与脉石矿物分离，或使共生的各种有用矿物彼此分离，得到一种或几种相对富集的有用矿物的作业过程。
　　3.2 选矿厂
　　包括具有独立法人的选矿厂和隶属于矿山企业的选矿车间，系指被用作或可以被用作选矿的土地、建筑物和作业场所。

4 基本条件 
4.1 依法取得有效的工商登记手续，选矿厂新建、改建、扩建项目依法获得政府有关部门审批、核准或备案的批复。

4.2 厂址具备建厂需要的工程地质条件，不得布置在矿体上、采矿陷落区和爆破危险范围内以及有岩溶、流砂、淤泥、湿陷性黄土、断层、塌方、泥石流、滑坡等不良地质地段。厂址应避免洪水淹设，场地的设计标高，高出当地计算水位0.5m以上。

4.3 厂区总体布局符合《冶金矿山选矿厂工艺设计规范》（GB 50612）、《有色金属选矿厂工艺设计规范》（GB 50782）、《工业企业总平面设计规范》（GB50187）、《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等标准的要求。新建选矿厂不得建在尾矿坝坝脚下游一千米冲击范围内。
4.4 建构筑物位置、防火等级、防火间距、安全出口、消防车道、厂区道路以及存放易燃易爆物品的仓库等厂区布置符合《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选矿安全规程》（GB 18152）、《工业企业厂内铁路道路运输安全规程》（GB4387）、《厂矿道路设计规范》（GBJ 22）等标准的规定。

4.5 选矿厂电力装置符合GB 50070和其他有关规范、规程的要求，供变电设施、动力机械控制、厂房照明、防雷与接地等符合GB18152有关规定
4.6 选矿厂新建、改建、扩建项目在进行可行性研究时，建设单位对建设项目安全生产条件和设施进行综合分析，形成书面报告。

4.7 选矿厂新建、改建、扩建项目初步设计时，建设单位应委托具备相应资质的设计单位编制安全设施设计，并由建设单位组织审查，形成书面报告。

4.8 选矿厂新建、改建、扩建项目安全设施的施工，由取得相应资质的施工单位进行，并与建设项目主体工程同时施工。

4.9 选矿厂新建、改建、扩建项目竣工投入生产或使用前，建设单位应当组织对安全设施进行竣工验收，形成书面报告。安全设施竣工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生产和使用。

4.10 建立健全并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组织制定并执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岗位安全操作规程。

4.11 保证本单位安全生产投入的有效实施，建有矿山或尾矿库的选矿厂依照国家有关规定足额提取和使用安全生产费用。

4.12 选矿厂从业人员超过一百人的，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者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选矿厂从业人员在一百人以下的，配备专职或者兼职的安全生产管理人员；选矿厂应设立班组脱产或不脱产安全员，并明确和落实其职责。

4.13 选矿厂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当接受有关安全生产的教育和培训，具备与本单位所从事的生产活动相应的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

4.14 特种作业人员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取得相应资格，方可上岗作业，并建立健全特种作业人员档案。

4.15 选矿厂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和考核，按照一人一档的要求建立健全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及考核档案。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和考核合格的从业人员，不得上岗作业。

4.16 依法参加工伤保险，鼓励投保安全生产责任险，为从业人员缴纳保险费。

4.17 选矿厂应当组织制定并落实选矿安全技术保障措施，并在情况变化时及时修改和补充。

4.17.1 长度超过60m的厂房，设置两个主要楼梯。主要通道的楼梯倾角，不大于45°。楼梯每个踏步上方的净空高度不小于2.2m。

4.17.2 厂房内主要操作通道宽度不小于1.5m，一般设备维护通道宽度不小于1.0m，通道净空高度小于2.0m。

4.17.3 坡度达到6°~12°的通道加防滑条；坡度大于12°的通道设踏步。经常有水、油脂等易滑物质的地坪，采取防滑措施。

4.17.4 高度超过0.6m的平台，周围设置栏杆；平台上的孔洞设置栏杆或盖板；必要时，平台边缘设置安全防护板。

4.17.5 天桥、通道及走梯，用花纹钢板制作。直梯、斜梯、栏杆及平台的制作，分别符合GB 4053.1、GB4053.2、GB4053.3和GB4053.4的要求。

4.17.6 易燃易爆物品、有毒有害药剂、化验用药剂、放射性元素的贮存、发放、配制和使用，符合有关的安全生产要求。

4.17.7 选矿厂综合除尘防噪、防暑降温或防冻避寒、机械通风、放射防护等措施符合有关的安全要求。

4.17.8 多层作业或危险作业，应有专人监护，并采取防护措施；进行高处作业（包括45°以上的斜坡），按规定配备并使用安全带。

4.17.9 设备裸露的转动部分，设置防护罩或防护屏。防护罩、防护屏符合GB /T 8196的要求。

4.17.10 设备的开关和操作箱设在设备附近便于操作的位置。

4.17.11 设备大、中修后，应经选矿厂（车间）主管技术负责人、主管安全负责人和设备使用者验收，不合格应返修。未经验收合格，不得恢复生产或使用。

4.17.12 检修设备应事先切断电源，用操作牌换电源牌，在操作箱上挂好“禁止开动”标志牌，方可开始作业。

4.17.13 运转设备的处理故障、更换部件、局部调整设备部件、调整皮带松紧、清扫设备等作业，应停车进行。

4.17.14 人员不得进入矿石流动空间。

4.17.15 有防止和处理固定格筛卡矿、粗破碎机棚矿（囤矿或过铁卡矿）以及进入机体检查处理故障的安全措施。

4.17.16 人员进入停止运转的设备内部或上部，事前应用操作牌换电源牌，切断电源，锁上电源开关，挂上“有人作业，严禁合闸”标志牌，并设专人监护。

4.17.17 原矿、精矿及尾矿的取样点，应设在便于取样、安全稳妥的位置。

4.17.18 组织制定并落实破碎、筛分、磨矿、分级、选别、脱水、运输、起重等有关工艺、环节的安全技术保障措施。

4.17.19 安全设备的制造、安装、使用、检测、维修、改造和报废，应当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不得使用应当淘汰的危及生产安全的工艺、设备。

4.17.20 其他应采取的选矿作业安全保障措施。

4.18 选矿厂的防火符合GBJ16、GB18152等有关规定。

4.18.1 选矿厂的建构筑物和大型设备，按规定设置消防设备和器材。

4.18.2 合理选择建构筑物的耐火等级，并采取相应的消防措施。

4.18.3 厂房、库房、站房、地下室，按规定设置适当数量的安全出口。安全疏散距离和楼梯、走道及门的宽度应符合防火规范，安全疏散门向外开启。
　　4.18.4 厂区及厂房、库房按规定设置消防水管路系统和消防栓，消防栓应有足够的水量和水压。
　　4.18.5 库房内的物品应分类存储，并按不同要求采取相应的消防措施。
　　4.18.6 易燃易爆物品的使用、储存和运输，应执行有关易燃易爆物品的安全管理规定。
　　4.18.7 有火灾危险的场所，不应动用明火；必须动用明火时，应事先按规定办理审批手续，并采取严密的防范措施，方可进行。

4.18.8 其他应当采取的防火措施。
　　4.19 有相应的职业危害防护设施，为从业人员配备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

4.20 在选矿厂储矿、碎矿、皮带输送、磨矿、分选、浓缩等重点部位和事故易发场所配备远程视频监控及监测预警系统。

4.21 建立安全生产风险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体系，开展安全生产全面辨识和专项辨识，制定并落实风险管控措施和方案，建立风险管控信息台账、事故隐患排查清单和隐患治理信息台账，有效管控安全风险，及时消除事故隐患。

4.22 制定生产安全事故综合应急预案、专项应急预案和现场处置方案，建立事故应急救援组织，配备必要的应急救援器材和设备。至少每半年组织一次生产安全事故综合应急预案、专项应急预案和现场处置方案演练。

4.23 其他应当具备的安全生产条件。

附件2

《选矿厂安全生产基本条件》征求意见稿

编

 HYPERLINK "http://www.mem.gov.cn/gk/zfxxgkpt/fdzdgknr/202104/W020210426692118342058.pdf" 
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选矿厂（又称选厂）是矿山企业的一个主要生产单位和重要组成部分，选矿是整个矿产品生产中最重要的环节，除包括选矿前矿物原料准备、筛分以及选后的产品处理这三种主要作业及设备外，还设置有矿仓、作业间产品的运输(皮带运输、矿浆泵)、给矿机、检测仪表，选矿过程的自动控制设施，供水、供电、维修等的辅助作业及设施等，涉及设备设施类型广，涉及的风险因素众多。为保障选矿厂生产顺利运行，亟需将原来行业标准中的强制性要求进行梳理、分析，制定出台强制性地方标准，进一步规范选矿厂生产安全管理要求。

2020年，河北省应急管理厅将《选矿厂安全生产基本条件》列入安全生产地方标准制修订计划。按照标准制订程序，成立了由河北钢铁集团矿业有限公司等单位参加的标准编制组。

标准编制项目从2020年4月启动，通过对标国家、地方标准、调研选矿厂生产安全现状，收集整理各选矿厂在生产运行全流程存在的安全风险及管控措施，经深入研究、广泛讨论后由标准编制组进行编写，先后组织多次讨论会、统稿会，于2021年5月编制完成标准征求意见稿，具体工作进度如下：

（1）项目启动，编制标准计划。为做好标准的编制工作，河北省应急管理厅制定了工作计划，广泛调研、收集有关资料，于 2019年12月组织召开标准提纲讨论会，通过专家充分研讨，确立了标准的结构框架，在此基础上进行编制任务分工，成立了标准编制组。

（2）收集基础资料，编写标准初稿。标准编制组根据收集的资料和调研结果，于 2020年4月组织召开标准第一次研编会议，对标准范围、技术内容及工作进度安排等事项进行充分讨论；2020年9月，标准编制组完成标准草案，向有关单位和专家征求意见，并组织召开标准研编会议对草案内容进行研讨和审查；2020年12月，在河北钢铁集团矿业有限公司各矿山征求意见，收集反馈意见144条，并根据反馈意见修改完善，完成标准初稿。

（3）多方征求意见，持续修改完善。2021年2月，河北钢铁集团矿业有限公司安全管理部组织标准研讨会，研究完善标准编制大纲及主要编写内容；2021 年3月，来自河北省各中等以上矿山企业的 30 余名选矿等专业专家，对标准全文进行逐条审查，提出修改意见41条。

（4）河北省应急管理厅组织预审，形成征求意见稿。2021年5月，省厅非煤矿山监管一处组织召开标准预审会，选矿厂重点企业省应急管理厅、河钢矿业等的15名代表和专家参加会议，提出10条建议和要求，标准编制组根据会议要求和专家意见，修改形成了标准征求意见稿。

二、编制原则、标准主要技术要求的依据
1.主要原则

《选矿厂安全生产基本条件》以《选矿安全规程》（GB18152）等为基础，针对其存在的不足，进行完善升级。在制定标准的过程中严格遵循安全性、法定性、规范性、统一性、全面性、权威性。

2.组成部分

2.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选矿厂生产作业活动的安全生产要求。本文件适用于河北省行政区域内冶金、有色、化工、建材等行业的选矿厂。
2.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明确了标准正文中所引用13项标准为国家强制性标准，

2.3 术语和定义

为了便于对术语的理解和使用，界定了“选矿”“选矿厂”等条目。

2.4 基本安全要求

标准第4章基本安全要求为选矿厂安全的通用性要求，包括厂区建设，整体布局，防火，新建、改建和扩建选厂，安全生产投入，安全管理机构人员，安全设施，教育培训，工伤保险，应急预案和风险管控与隐患治理等10项内容。

2.5 专项安全

标准第4章专项安全要求为明确企业安全生产的底线，其中将安全间距、设备设施、危险作业、职业危害因素、安全保障措施等6方面重点关注环节作为二级要素，并将本选矿厂各流程普遍关注的管理要素进行集成和精简。

3. 标准的主要内容确定依据

3.1 规范性引用文件

标准编写只引用强制性国家标准，本标准引用了13个强制性国家标准。

3.2 术语和定义

标准定义了“选矿”“选矿厂”等术语。

3.3 编写依据

选矿工艺设计部分引用《选矿安全规程》、《冶金矿山选矿厂工艺设计规范》、《有色金属选矿厂工艺设计规范》，同时对标相关法律法规、国家标准、安全行业标准、标准，并适当参考事故案例。消防、电气和设备方面引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矿山电力设计标准》、《金属非金属矿山在用设备设施安全检测检验目录》。

4. 标准意义 

《选矿厂安全生产基本规范》覆盖了选矿厂各生产环节，安全生本标准的制定，使选矿厂建设生产全过程的安全要求有了全面、具体、明确的规定，满足了涉及选矿厂企业识别重（较）大风险、防范重大隐患的需求，便于监督管理部门进一步开展对选矿厂安全工作的指导、监管和评价。

三、与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是以《安全生产法》《河北省安全生产条例》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为依据，涉及《选矿安全规程》（GB 18152）、《冶金矿山选矿厂工艺设计规范》（GB50612）、《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等13个国家强制标准，结合选矿厂行业的特点，规范了选矿厂建设、生产全过程中相关安全要求，将对我国选矿厂企业适应新形势发展需要、加强安全管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也有利于选矿厂行业安全管理的完善和提高，进一步强化我国选矿厂生产过程风险防范，避免重特大事故发生。本标准与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能够协调一致，不存在矛盾内容，可与现行相关推荐性标准共同构成保障选矿厂安全的标准体系。

四、标准自发布日期至实施日期之间的过渡期的建议及理由
鉴于标准审查、发布的时间间隔，建议标准过渡期为6个月。本标准的实施对审查需要的技术改造、成本投入、老旧产品退出等没有特殊要求，各选矿厂企业在现有生产基础上加以落实即可。

五、标准有关的政策措施

本标准实施监督管理部门为各级应急管理部门，对违反强制性国家标准的行为，依据《安全生产法》《河北省安全生产条例》《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罚。

六、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七、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本标准是对选矿厂生产的最基本的安全技术规定，不涉及专利。

八、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附件3

河北省地方标准征求意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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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省地方标准名称：选矿厂安全生产基本条件

	意见反馈单位：  
	联系人及电话：

	地址： 
	邮箱:   

	序 号
	标准章条编号
	修改意见/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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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馈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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